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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外匯管理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afe.gov.cn/resources/wcmpages//wps/wcm/connect/safe_web_store/safe_web/zcfg/zbxm

whgl/zjtzwhgl/node_zcfg_zbxm_kjtz_store/ecb2730047782024852fa73b4795588d/） 

 

附錄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市

分局；各中资外汇指定银行： 

 

为进一步深化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革，促进和便利企业跨境投资资金运作，规范直接投资

外汇管理业务，提升管理效率，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在总结前期部分地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取消境内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核准和境外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核准两项行政审批

事项 

 

改由银行按照本通知及所附《直接投资外汇业务操作指引》（见附件）直接审核办理境内

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和境外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以下合称直接投资外汇登记），国家外

汇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以下简称外汇局）通过银行对直接投资外汇登记实施间接监管。 

 

（一）本通知实施后，已经取得外汇局金融机构标识码且在所在地外汇局开通资本项目信

息系统的银行可直接通过外汇局资本项目信息系统为境内外商投资企业、境外投资企业的境内

投资主体（以下简称相关市场主体）办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 

 

（二）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应在所在地外汇局的指导下开展直接投资外汇登记等相关业务，

并在权限范围内履行审核、统计监测和报备责任。 

 

（三）相关市场主体可自行选择注册地银行办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完成直接投资外汇登

记后，方可办理后续直接投资相关账户开立、资金汇兑等业务（含利润、红利汇出或汇回）。 

 

二、简化部分直接投资外汇业务办理手续 

 

（一）简化境内直接投资项下外国投资者出资确认登记管理。取消境内直接投资项下外国

投资者非货币出资确认登记和外国投资者收购中方股权出资确认登记。将外国投资者货币出资

确认登记调整为境内直接投资货币出资入账登记，外国投资者以货币形式（含跨境现汇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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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出资的，由开户银行在收到相关资本金款项后直接通过外汇局资本项目信息系统办理境内

直接投资货币出资入账登记，办理入账登记后的资本金方可使用。 

 

（二）取消境外再投资外汇备案。境内投资主体设立或控制的境外企业在境外再投资设立

或控制新的境外企业无需办理外汇备案手续。 

 

（三）取消直接投资外汇年检，改为实行存量权益登记。相关市场主体应于每年 9 月 30 日

（含）前，自行或委托会计师事务所、银行通过外汇局资本项目信息系统报送上年末境内直接

投资和（或）境外直接投资存量权益（以下合称直接投资存量权益）数据。 

 

对于未按前款规定办理的相关市场主体，外汇局在资本项目信息系统中对其进行业务管控，

银行不得为其办理资本项下外汇业务。在按要求补报并向外汇局出具说明函说明合理理由后，

外汇局取消业务管控，对涉嫌违反外汇管理规定的，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参加外汇局直接投资存量权益抽样调查的外商投资企业等相关市场主体应按照直接投资

存量权益抽样调查制度要求，按季度向注册地外汇局报送相关信息。 

 

三、银行应提高办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的合规意识 

 

（一）银行应制定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的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并留存备查。内部管理规

章制度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操作规程，包括业务受理、材料合规性和真实性审核等业务流

程和操作标准； 

 

2、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风险管理制度，包括合规性风险审查、经办复核和分级审核制

度等； 

 

3、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统计报告制度，包括数据采集渠道和操作程序等。 

 

（二）银行自行对已经取得外汇局金融机构标识码的分支机构开展直接投资外汇登记进行

业务准入管理。 

 

（三）银行应严格按照本通知及所附《直接投资外汇业务操作指引》的要求，认真履行真

实性审核义务，通过外汇局资本项目信息系统办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并应完整保存相关

登记资料备查。 

 

（四）银行在办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过程中，如遇规定不明确、数据不准确或发现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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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情况的，应及时向相关市场主体注册地外汇局反馈。 

 

四、外汇局应强化对银行的培训指导和事后监管 

 

（一）外汇局应加强对银行的培训指导和事后监管，及时掌握其直接投资外汇业务办理和

相关数据、报表及其它资料报送情况，对银行办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合规性及内控制度的执行

情况开展事后核查和检查，全面了解银行办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的情况，发现异常情况要及时

上报，对违规问题要及时纠正、处理。 

 

（二）银行未按规定要求履行直接投资外汇登记审核、统计、报告责任的，外汇局除按外

汇管理有关规定对其处罚外，还可暂停该银行办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对违规情节特别严重或

暂停期内未能进行有效整改的，外汇局可停止该银行办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 

 

本通知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本通知实施后，之前规定与本通知内容不一致的，以

本通知为准。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改革试点地区继续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

在部分地区开展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

[2014]36 号）等有关规定实行意愿结汇政策。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外汇管理部接到本通知

后，应及时转发辖内中心支局、支局、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农村合作银

行；各中资银行接到通知后，应及时转发所辖各分支机构。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向国家外

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反映。 

 

 

附件：直接投资外汇业务操作指引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5 年 2 月 13 日 

  

  

附件 1: 直接投资外汇业务操作指引  

附件 2: 指引附件 直接投资外汇业务申请表 

 

 

 

 

 

 

 



4 

 

 

 


